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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 法 會 大 樓

法 案 委 員 會 秘 書 馬 朱 雪 履 女 士

(經 ： 法 律 政 策 意 見 組 高 級 助 理 法 律 政 策 專 員

單 格 全 先 生 )

朱 女 士 ：

《 1999 年 法 律 執 業 者 (修 訂 )條 例 草 案 》

本 年 3 月 1 3 日 的 來 信 收 悉 。 現 按 照 信 中 所 用 標 題 ， 把 政 府 的

回 覆 詳 述 如 下 。

( a ) 在 英 國 攻 讀 法 律 學 位 的 學 生 所 獲 豁 免

政 府 正 諮 詢 大 律 師 公 會 的 意 見 ， 考 慮 是 否 採 納 上 述 條 例 草 案 委

員 會 的 建 議 ， 准 許 所 有 在 英 國 攻 讀 法 律 學 位 的 學 生 免 受 新 的 認 許 準 則

規 限 。 一 有 定 案 ， 我 們 便 會 作 覆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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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在 香 港 攻 讀 校 外 法 律 學 位 的 學 生

根 據 我 們 現 有 的 資 料 ， 在 香 港 攻 讀 校 外 法 律 學 位 的 學 生 人 數 如

下 –

一 年 級 1  6 7 4

二 年 級 5 3 0

三 年 級 2 7 8

四 年 級 1 8

其 他 1 9 8

總 計 2  6 9 8

至 本 信 發 出 日 期 為 止 ， 八 所 大 律 師 職 業 訓 練 課 程 機 構 中 的 其 中

三 所 已 經 回 覆 ， 表 示 過 去 三 年 都 沒 有 校 外 法 律 學 位 學 生 報 讀 大 律 師 職

業 訓 練 課 程 ， 並 指 出 取 錄 校 外 法 律 學 位 學 生 修 讀 大 律 師 職 業 訓 練 課 程

的 準 則 ， 與 取 錄 其 他 學 生 一 樣 ， 都 是 依 據 學 業 成 績 來 決 定 。

( c ) 調 查 員 的 現 行 職 責 ， 以 及 與 檢 控 員 的 相 互 關 係

香 港 律 師 會 表 示 –

( a ) 條 例 第 8 A A 條 和 《 調 查 員 權 力 規 則 》 訂 明 調 查 員 的 權 力 和 職

責 。

調 查 員 一 般 ， 但 不 一 定 ， 是 律 師 會 執 業 操 守 組 的 調 查 主 任 。 過

去 ， 在 有 需 要 的 情 況 下 ， 其 他 具 合 適 資 格 的 人 ( 例 如 會 計 師 ) 也

可 以 獲 委 任 為 調 查 員 。

目 前 ， 調 查 員 只 可 以 在 限 定 地 方 ( 即 是 在 任 何 法 院 的 範 圍 或 合

法 拘 留 的 地 方 內 )， 向 限 定 類 別 的 人 士 (即 是 以 律 師 的 僱 員 身 分

行 事 或 其 意 是 以 律 師 的 僱 員 身 分 行 事 的 任 何 人 )， 進 行 詢 問 。

修 訂 建 議 的 目 的 ， 是 消 除 這 些 限 制 ， 讓 調 查 員 可 以 詢 問 任 何 對

調 查 大 有 幫 助 的 人 。

( b ) 律 師 會 有 一 份 由 審 查 及 紀 律 常 務 委 員 會 委 任 的 檢 控 員 名 單 ， 檢

控 員 負 責 進 行 紀 律 聆 訊 或 給 予 證 據 方 面 的 意 見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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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 控 員 和 律 師 會 的 關 係 ， 是 律 師 與 委 託 人 的 關 係 。 檢 控 員 會

提 供 意 見 ， 說 明 調 查 員 取 得 的 證 據 是 否 充 分 ， 是 否 可 以 及 如 何

取 得 更 多 證 據 ， 以 及 在 有 足 夠 理 由 的 情 況 下 ， 是 否 應 該 倚 據 取

得 的 證 據 ， 將 律 師 會 的 過 案 向 在 律 師 紀 律 審 裁 組 提 述 。

( c ) 建 議 的 第 8 A A A 條 不 會 對 調 查 員 /調 查 主 任 與 檢 控 員 的 關 係 有

重 大 的 影 響 。

( d ) 有 助 解 釋 "在 香 港 居 住 "的 案 例

N i c h o l l s  J  在 R e e d (稅 務 督 察 )  訴  C l a r k  [ 1 9 8 6 ] C h  1 一 案 撮 述

了 有 關 典 據 ， 有 助 參 考 ， 詳 情 如 下 –

 根 據 已 確 立 的 原 則 ， 某 人 在 哪 裏 居 住 ， 主 要 是 事 實 和 程 度 的 問

題 ： 稅 務 局 局 長 ( I n l a n d  R e v e n u e  C o m m i s s i o n e r s )  訴  L y s a g h t

[ 1 9 2 8 ]  A C  2 3 4 案 。

 " 在 課 稅 年 度 內 … 這 位 先 生 完 全 沒 有 在 本 國 居 住 。 不 過 ， 我 不

認 為 單 憑 這 項 事 實 會 有 什 麼 結 論 ， 因 為 他 可 能 是 去 了 旅 遊 ， 也

可 能 是 海 員 ， 所 以 全 年 在 外 。 我 不 認 為 他 應 該 因 此 而 失 去 本 國

居 民 的 身 分 "： L o r d  M o n c r i e f f 在 T u r n b u l l  訴  F o s t e r  ( 1 9 0 4 )  6

T . C .  2 0 6 案 第 2 1 0 頁 的 判 詞 。

 "居 住 "一 詞 沒 有 特 別 或 專 有 的 涵 義 ， 只 有 它 在 日 常 英 語 中 的 常

用 和 一 般 涵 義 ： 見 V i s c o u n t  C a v e  L C 在 L e v e n e  v  稅 務 局 局 長

( I n l a n d  R e v e n u e  C o m m i s s i o n e r s )  [ 1 9 2 8 ]  A C  2 1 7 一 案 中 的 判

詞 –

“ '居 住 '一 詞 是 常 見 的 英 語 詞 彙 。 《 牛 津 英 語 大 詞 典 》 把 這 個 詞

的 涵 義 界 定 為 ： ' 永 久 或 長 時 間 居 住 ， 擁 有 固 定 或 慣 常 的 居

所 ， 在 某 地 方 生 活 。 ' [除 非 法 例 作 出 修 訂 ， 否 則 這 個 定 義 ]可 以

被 接 納 為 '居 住 '一 詞 的 確 切 涵 義 。 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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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 府 認 為 ， 就 " 在 香 港 居 住 " 的 涵 義 而 言 ，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，

V i s c o u n t  C a v e  L C 在 上 述 L e v e n e 一 案 的 判 詞 又 指 出 –

“在 大 部 分 案 件 ， 要 決 定 某 人 的 固 定 或 慣 常 居 所 在 哪 裏 ， 並 不

困 難 。 一 旦 可 以 確 定 這 點 ， 那 麼 ， 即 使 他 不 時 為 業 務 或 玩 樂 原

因 離 開 該 處 ， 也 依 然 是 該 處 的 居 民 。 ”

因 此 ， 個 別 申 請 人 是 否 在 香 港 居 住 ， 固 然 要 視 乎 有 關 事 實 ， 但

從 上 述 案 例 看 來 ， 申 請 人 不 一 定 會 因 為 旅 遊 或 業 務 離 開 香 港 ， 而 不 再

被 視 為 "在 香 港 居 住 "。

( e ) “香 港 律 師 行 ”的 定 義

根 據 法 案 第 2 條 的 定 義 ， 即 使 律 師 行 合 夥 人 之 一 被 暫 時 吊 銷 律

師 執 業 資 格 ， 也 不 會 因 此 而 不 再 是 "香 港 律 師 行 "， 因 為 律 師 是 指 律 師 法

團 登 記 冊 上 有 名 ， 以 及 沒 有 被 暫 時 吊 銷 執 業 資 格 的 人 士 ， 所 以 被 暫 時

吊 銷 執 業 資 格 的 律 師 不 可 能 是 律 師 行 的 合 夥 人 。 修 訂 建 議 不 會 帶 來 任

何 影 響 。 餘 下 的 合 夥 人 或 獨 資 經 營 者 經 營 的 律 師 行 依 然 是 “ 香 港 律 師

行 ”。

( f ) 政 府 在 2 0 0 0 年 3 月 1 0 日 覆 信 的 未 了 事 宜

( i )  第 2 7 A 條

正 如 我 們 在 2 0 0 0 年 3 月 1 0 日 一 信 所 述 ， 政 府 認 為 應 該 廢 除 第

2 7 A 條 。 不 過 ， 我 們 正 繼 續 就 適 當 的 過 渡 安 排 ， 諮 詢 受 影 響 的

大 律 師 和 大 律 師 公 會 的 意 見 。

( i i )  在 英 國 的 香 港 學 生 數 目

至 目 前 為 止 ， 我 們 取 得 的 有 關 資 料 如 下 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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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年 級 4 8

二 年 級 4 9

三 年 級 4 0

四 年 級 課 程 的 新 學 生

( O x f o r d  B r o o k e s  U n i v e r s i t y )
8

其 他 5

總 計 1 5 0

( i i i )  英 聯 邦 國 家 的 香 港 學 生 數 目

至 目 前 為 止 ， 我 們 仍 未 取 得 足 夠 資 料 向 議 員 匯 報 。

出 席 法 案 委 員 會 會 議 的 人 員

現 確 定 由 下 述 政 府 代 表 出 席 法 案 委 員 會 2 0 0 0 年 3 月 3 1 日 的 會

議 –

法 律 政 策 意 見 組 高 級 助 理 法 律 政 策 專 員 單 格 全 先 生 ；

高 級 助 理 法 律 草 擬 專 員 麥 達 輝 先 生 ；

高 級 政 府 律 師 張 兆 恒 女 士 ； 以 及

高 級 政 府 律 師 朱 映 紅 女 士 。

法 律 政 策 科

高 級 政 府 律 師 張 兆 恒

2 0 0 0 年 3 月 2 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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